附件：

2024年沙县区第二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综指〔2024〕1号）、《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明财（综）指〔2024〕4号）文件，现有2024年第二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2841万元下达至我区。为加快推进2024年老旧小区增补项目改造工作，用好该补助资金，根据《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22〕37号）文件要求采取因素法，根据2024年凤岗、虬江两个街道申报的改造户数、改造面积、改造楼栋数、改造小区个数等因素以及相应权重分别为40%、40%、10%、10%进行资金二次分配。经测算，2024年凤岗街道分配资金1568.59万元，虬江街道分配资金1272.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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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沙县区第二批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及省级补助资金具体分配表


	序号
	县、（区）
	所在街道
	项目名称
	涉及户数（户）
	涉及楼栋数（栋）
	改造面积 （万平方米）
	小区个数（个）
	补助资金（万元）

	1
	沙
县
区
	凤岗街道
	沙县区皇榜路新村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94
	63
	7.71
	2
	270.06

	2
	沙
县
区
	凤岗街道
	沙县区城西新村片（金沙市场、月亮湾）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682
	45
	12.4
	4
	407.31

	3
	沙
县
区
	凤岗街道
	沙县区铁路沿线新村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97
	1058
	29.6
	2
	891.22

	4
	沙
县
区
	虬江街道
	沙县区沙溪以南向莆铁路至罗布路周边新村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167
	444
	35.695
	11
	1272.41

	合计
	4440
	1610
	85.41
	19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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